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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 容 

 

 

(一) 

壹、總預算部分 

一、通案決議部分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

屬統刪項目如下： 

1.大陸地區旅費：統刪40%，其中國家發展委

員會、警政署及所屬、役政署、移民署、

空中勤務總隊、關務署及所屬、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館、

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臺灣高等檢察署、

調查局、工業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交

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原子

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放射性物料管

理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

農業詴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詴驗所、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種苗改良繁殖場、高

雄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衛生

福利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海洋委員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改以其他項目

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2.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法律義務

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5%，其中國家安全

會議、行政院、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

案管理局、客家委員會及所屬、中央選舉

委員會及所屬、公帄交易委員會、公共工

程委員會、立法院、司法院、法官學院、

臺灣高等法院、考詴院、考選部、銓敘部、

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監理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計部、內政部、營建署及

所屬、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

防署及所屬、役政署、移民署、建築研究

所、空中勤務總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已遵照辦理，刪減相關預算並整編成 109 年度法定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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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署、賦稅署、

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

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

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

青年發展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

所屬、臺灣高等檢察署、調查局、工業局、

標準檢驗局及所屬、水利署及所屬、中小

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中央

地質調查所、能源局、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

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

勞動基金運用局、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

員會、輻射偵測中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核能研究所、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

保持局、農業詴驗所、林業詴驗所、水產

詴驗所、畜產詴驗所、家畜衛生詴驗所、

農業藥物毒物詴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

中心、種苗改良繁殖場、苗栗區農業改良

場、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高雄區農業改良

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業金融局、

農糧署及所屬、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

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科技部、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

局、檢查局、海洋委員會改以其他項目刪

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3.委辦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

刪3%，其中國家安全會議、公共工程委員

會、審計部、內政部、消防署及所屬、移

民署、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署、國

家教育研究院、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

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

屬、家畜衛生詴驗所、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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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

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改以其他

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4.軍事裝備及設施、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

及辦公器具養護費、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費：統刪5%，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公

務人力發展學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公帄交

易委員會、司法院、智慧財產法院、銓敘

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

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

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部、警政署及

所屬、中央警察大學、消防署及所屬、空

中勤務總隊、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

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

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

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

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

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

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

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

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

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化

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

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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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

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

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

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

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

地方檢察署、調查局、中小企業處、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

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家畜衛生詴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詴

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所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銀行局、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

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5.政令宣導費：統刪15%，其中主計總處、中

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促進轉型正義委員

會、銓敘部、審計部、內政部、警政署及

所屬、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建築研究

所、空中勤務總隊、國庫署、高雄國稅局、

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

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

育廣播電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公路

總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

管理局、林務局、水土保持局、漁業署及

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毒物及

化學物質局、環境檢驗所、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海洋委員會改以其他項目刪

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6.設備及投資：除法律義務支出及資產作價

投資不刪外，其餘統刪6%，其中立法院、



8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詴驗所 

立法院審議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決算審核報告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事項辦

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9年度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官

學院、智慧財產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

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

地方法院、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

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

審計處、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建築研

究所、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財政部、國

庫署、賦稅署、臺北國稅局、中區國稅局

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

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

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

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

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

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

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

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

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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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

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

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

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

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

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

檢察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

署、調查局、工業局、水利署及所屬、中

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

公路總局及所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

自行調整。 

7.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間之補助：

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4%，其

中司法院、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消防

署及所屬、法務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

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

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

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

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臺灣

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

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及所屬、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

核能研究所、水土保持局、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所屬、環境保護署、文化部、新竹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海洋委員會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

代，科目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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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及一

般性補助款不刪外，其餘統刪3%，其中役

政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彰

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

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

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

地方檢察署、公路總局及所屬、漁業署及

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改以其他

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9.健保保險補助：減列勞動部補助第一類被

保險人及其眷屬保險費5 億6,722萬1,000

元、衛生福利部與社會及家庭署補助第一

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險費1,875萬9,000

元，以及政府應負擔健保費法定下限差額1

億2,000萬元。 

10.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邊境查

驗及國內外稽查管理」辦理嘉義永在食安

大樓維運減列1,000萬元。 

11.財政部國庫署「國債付息」減列16億元，

科目自行調整。 

(二) 經查，現有各部會及各事業單位提供諸多獎

補助經費予民間之法人機關，其中多數補助

資料均已公開上網，然不同單位之補助內容

卻無法進行交叉比對與搜尋，使原先公開資

料之美意略顯打折，爰要求行政院應針對轄

下各部會及各事業單位現有之補助計畫及經

費核定發放情形進行串接，並於110年12月31

日前建立一統合之資料帄台，供民眾得以透

過關鍵字查找不同法人、團體、機關等申請

補（捐）助之情形。 

遵照辦理。 

(三) 有鑑於網路訊息散布快速，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從105年開始公開招標相關網路宣傳人

才。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破除假訊息標案

指出，該標案明確揭露投放廣告及宣導素材

(一) 農委會為即時澄清農業爭議訊息，規劃「108年度

加強農業訊息因應對策計畫」採購案，協助各單

位針對錯假訊息進行查證及回應，且均揭露機關

名稱，強化回應假訊息事件的時效與能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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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路帄台。此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相

關網路帄台會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小編名義

實名發文，而且單一網路帄台會由單一網路

ID統一發文，爰要求各部會參採之。 

推動各項農政工作、減少因不實訊息所發生之爭

議。 

(二) 「農委會訊息回應小組」108年度製作圖片及影音

素材共計 190 則，並於農委會官方臉書粉絲專頁

及 LINE@進行推播，分享數達到 26,835次，總觸

及率達到 11,776,359 次，另於各大論譠使用 ID

「COAteam0502/農委會訊息(快速)回應小組」進

行正面宣導及謠言澄清共計發布 205 則，及建置

「農業訊息報你知」專區網站，適時強化農業政

策宣導及澄清回應錯假訊息，發揮網路影響力協

助宣導。 

(四) 我國無障礙運輸服務係分由交通部及衛生福

利部負責，交通部透過地方政府補助運輸業

者購置低地板公車及無障礙計程車，衛生福

利部則透過公益彩券盈餘補助復康巴士。惟

低地板公車尚有多數縣市政府比率仍未達五

成，其中部分縣市政府甚至全無低地板公

車，恐無法提供身心障礙者之基礎公共運輸

服務。至於各縣市復康巴士數量有限，且搭

乘費用較低（多為免費或為一般計程車費用

之1/3等），常造成供不應求之情況，惟得標

之經營者非交通專業團隊，時有產生經營績

效欠佳之情形，或有資源未能有效運用之

虞。因此要求行政院應強化整合多元無障礙

運輸服務資源，並適時檢視提供高齡者及身

心障礙者使用公共運輸服務相關措施及規範

之適足性，俾有效達成「打造行無礙的社會

生活環境」之理念。 

本項主辦單位為交通部及衛生福利部。 

(五) 中央政府未受公共債務法債限規範之潛藏負

債達15兆3,000億元，請行政院提出改善方

案。 

(一) 現行農民健康保險（下稱農保）之保險費率為

2.55%，長期未予調整，致造成鉅額虧損，農委會

109年度續編列農保虧損撥補經費 36.3億元。 

(二) 為解決農保虧損問題，農委會除依農民健康保險

條例第 44條規定，循年度預算程序編列虧損撥補

外，另為保障真正從事農業工作農民，避免不符

加保資格者繼續侵蝕農保資源，將持續督促保險

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加強清查工作，協助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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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理各項法定清查事宜，並配合總統府國家年

金改革委員會改革共識意見通盤檢討農民健康保

險條例，以解決農保虧損問題。 

(三) 108年度農保未來淨保險給付精算現值 801億元，

較上年度 821億元已減少 20億元，主要係農委會

強化加保規定之明確性，並落實農保資格清查等

工作，致農保被保險人數較上年度減少約 4.1%。 

(六) 各項社會保險行政經費負擔之規範標準未盡

一致，且各項保險行政經費之預算編列形式

迥異，且未能於各保險財務個體如實反映辦

理社會保險之行政成本，各保險人補助其他

機關（團體）之行政事務費，並無一致之標

準，請行政院提出改善方案。 

(一) 依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下稱農保條例）第 4 條

第 1 項規定，農民健康保險（下稱農保）由中央

主管機關設立之中央社會保險局為保險人。在中

央社會保險局未設立前，業務暫委託勞工保險局

辦理，並為保險人。又同條例第 43條規定，辦理

農保所需經費，由保險人按年度應收保險費總額

5.5%編列預算，在中央社會保險局未設立前，由

辦理農保業務機構之主管機關撥付之。依此，在

中央社會保險局尚未設立前，辦理農保之行政經

費係由保險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主管機關

（勞動部）編列公務預算支應。 

(二) 復查農保條例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農保

被保險人係以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農會配合辦

理農保業務，確需增加相當的行政費用，基於協

助農會繼續提供農民服務，以維農民權益，內政

部前於 91年 5月 1日起，針對農會於農保被保險

人申請保險給付時，就其資格審查工作予以補

助，按件核實報支。故現行辦理農保所需行政經

費係分由勞動部及農委會支應。 

(三) 有關農保行政經費因編列形式不一，無法如實反

映行政成本之情形，由於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

員會業於 106年 1月 22日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全國

大會簡報中揭示，農保納入中長期規劃，農委會

將持續配合國家年金改革規劃，據以辦理後續研

議及修法事宜，通盤檢討行政經費之編列與標

準，使農保制度更趨健全。 

(七) 行政院宣示110年「派遣歸零」，改以公開遴

選程序進用臨時人員或其他人力運用方式，

期透過勞動關係單一化，使僱用及指揮監督

本項主辦單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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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均回歸同一雇主，以直接照顧勞工權益。

但觀之派遣歸零政策實施後，各機關逐步減

少進用派遣人員，據統計，截至108年9月底

止行政院所屬機關派遣勞工人數已減少

4,469人，惟外界仍關心派遣歸零實際上可能

會轉入承攬型態。簡言之，部分機關可能為

規避超過派遣人數上限而將派遣契約包裝為

承攬契約，原派遣工則轉為更無保障之勞務

承攬，勞動權益反而更加惡化情事。爰此，

建請行政院儘速研謀相關規範，以防堵「承

攬為名，派遣為實」之弊端。 

(八) 機關尚有未進用之預算員額缺額，每年運用

非典型人力卻仍持續攀升，員額實際需求與

進用非典型人力辦理業務內容之間，請行政

院提出檢討及改善方案。 

本項主辦單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九) 行政院為加速推動流域整體治理，以國土規

劃、綜合治水、立體防洪及流域治理等方式

進行水患防治工作，於102年12月核定中央政

府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以特別預算方式分3

期籌措經費660億元，計畫執行期間為103至

108年度；另於106年4月核定中央政府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其中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部

分，辦理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

畫，計畫期程為106至113年度，計畫經費

827.85億元；惟近年來仍因颱風、豪雨造成

部分市縣淹水災情，據審計部107年度中央政

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各地方政府辦理治

水相關事項時遇到下列相關問題：1.近年豪

雨雨量屢逾10年重現期頻率，現行排水設計

標準難以達成防洪目標淹水恐成常態。2.治

理工程及應急工程用地取得進度延宕。3.滯

洪設施仍屢遭民眾陳情抗議，影響工程進

度。4.部分地區之淹水潛勢圖未適時公開供

地方政府使用。5.河川上游崩塌地及土石流

潛勢區之維護管理不足，導致下游河道土砂

嚴重淤積等問題亟待解決；又各市縣政府105

(一) 農委會執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前瞻基礎建設計

畫-水環境建設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

整體改善計畫係補助各農田水利會辦理農田排水

改善工程，並依據經濟部水利署及所屬機關、縣

(市)政府等機關所作規劃報告指出頇改善排水系

統或設施構造物，配合直轄市、縣(市)政府轄管河

川、區域排水完成農田排水匯入處以下(下游)區段

改善者，再由農田水利會辦理該農田排水或設施

構造物改善，俾利洪水能順利宣洩、排除。 

(二) 惟部分農田排水改善受限於所銜接縣(市)管河

川、區域排水尚未完成改善，為避免農田排水改

善後致使洪水匯入該河川、區域排水後無法順利

往下游宣洩，產生洪水災害轉移至該區段，爰改

善期程、範圍受限，未能全面性辦理改善事宜，

致使豪大雨時部分農業生產區有淹水情形。 

(三) 農委會已於 107 年 3 月起陸續赴彰化、雲林、臺

南、屏東等縣市政府水利局(處)並邀集當地農田水

利會進行改善工程研商，針對亟需改善排水系統

確認改善期程及配合事項，以加速農田排水改善

事宜。經協商後，部分排水系統經縣(市)政府檢算

及確認後，同意由當地農田水利會先進行農田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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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7年度辦理中央政府流域綜合治理計

畫、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水與

安全之執行情形，有諸多共同性缺失如下

表，為加強政府水患防治工作，提升治水成

效，請經濟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等相關部

會，就上述缺失問題，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

提出追蹤考核之專案報告。 

水或設施構造物改善，如雲林縣新頂埤頭大排、

屏東縣殺蛇溪之永安圳制水閘…等目前均已完

工，改善成效均獲得民眾肯定。農委會後續將賡

續與各縣(市)政府聯繫與研商，以加速農田排水改

善，縮小淹水範圍與淹水時間，減少農業災害發

生機率。 

(四)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上游坡

地水土保持及治山防洪治理工程(103-108 年)共

1,714件，針對 291條直轄市、縣(市)管河川與區

域排水系統流域內之上游山坡地，以及 55個原住

民鄉鎮為範圍，計畫目標為減少土砂災害、降低

洪患規模、加速山坡地水土資源復育，並以符合

流域整體治理方式辦理整治，方能對流域上中下

游降低災害發生、土砂控制及出流抑制。 

(五) 惟計畫辦理過程中，因治理工程所需用地係所有

權人無償提供，易因地主意見肇致停工或變更；

且受氣候影響，每年夏、秋季之颱風及近年來異

常冬季氣候，山區豪大雨導致山坡地坡面崩塌、

路基損毀邊坡崩塌、施工便道中斷等，無法施工，

為加快治理進度，針對施工過程之策進作為如下: 

1. 用地取得因素：測設前，辦理地方說明會時，

加強溝通協調，確實取得土地同意書後再行施

工作業，減少施工中因用地問題造成停工或變

更設計，導致工期延後。 

2. 氣候影響因素：請執行單位提早進行相關規劃

設計及發包作業，以利於非汛期儘速趕工，降

低天候因素影響。 

(六) 整治後實際控制土砂量達 998 萬立方公尺，高於

目標控制土砂生產量 940 萬立方公尺，有效減輕

下移至河道土砂量，防止河道淤積，確保土壤資

源與水資源之永續利用。 

(十) 稅式支出是指政府為達成經濟或社會目標，

利用免稅額、扣除額、稅額扣抵、免稅項目、

稅負遞延或優惠稅率等租稅減免方式，補貼

特定對象之措施。預算法、財政收支劃分法、

納稅人權利保障法及財政紀律法，都有稅式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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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評估的要求。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之

稅式支出法案，該稅式支出報告應併同送交

立法院審議；立法委員提案之稅式支出法

案，業務主管機關最遲應於立法院審查該法

案時，提出稅式支出報告併同審查。 

(十一) 為利立法院監督各部會預算編列情形，有關

行銷費、廣告費頇詳細列明費用項目及金

額，另其他科目經費不得流入。 

遵照辦理。 

 

 

 

(八) 

經濟委員會 

(二)歲出部分 

行政院主管 

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5條規定：「政府

應協助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公營

事業、法人或團體，充實人才、設備及技術，

以促進科學技術之研究發展。」。 

行政院由科技會報辦公室統籌辦理我國的國

家科技發展政策、資源分配、重大計畫審議

與管考及籌辦重大科技策略會議等，以聚焦

與督促國家產業科技發展、順利達成我國科

技發展目標。 

經查，截至 108年 7月底，科技發展研究諮

詢要項之預算執行情形僅 77.2%，已有 25項

實施成果，績效良好。其中「跨部會科技發

展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作業要項之第 16

項成果為協助「行政院產學研連結會報」，有

效鏈結學研創新研發及人才培育，擴大科研

成果商品化、產業化的經濟效益，並協助部

會於院會通過「精進資通訊數位人才培育策

略」，強化重點人才培育。但相對於資安科技

產業的人才培育以及產官學間資安科技研發

能量的鏈結與資源分配相對不足之情況下，

行政院尚有可以著墨之點。 

綜上所述，行政院於 109年度預算編列 3,979

萬 3 千元用於科技發展研究諮詢要項之支

出，與 108 年預算數相同，應尚有餘力可以

協助本國資安科技人才培育與各項技術研發

 

 

 

本項主辦單位為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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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年度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的產官學間合作與鏈結事項：協助統籌跨部

會資安人才培育規劃，補足資安科技研發與

產業發展所需之人才缺口，以利提升我國資

安產業發展能量，順應資安即國安之國家政

策的施行。 

有鑑於「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5 條規定，爰

建請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科技會報辦

公室與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和資通安全

處，針對資安科技產業的人才培育以及產官

學間資安科技研發能量的鏈結與資源分配等

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報告內

容含副院長《資安長》協調結果），俾利立法

院監督我國資安科技人才與技術研發之執行

成效。 

(二十

七)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加班及加班費支

給要點」規定：公務人員經由單位主管視業

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加班，其加班時間原則

上每日不超過 4小時，每月以不超過 20小時

為限，例外情形為每月以不超過 70 小時為

限。我國部分行政機關，因帄時業務繁忙，

使許多基層公務人員需以加班方式，方可完

成任務，但目前對於加班之報酬，以支領加

班費以及補休之兩種方式為主，然常礙於行

政機關為撙節預算支出，未編列充足之預算

支應加班費，造成公務員之加班報酬，常僅

能以補休方式為之。此外，因需加 

班者，往往因其業務繁重而未能於為期半年

之補休期限內申請，以致其喪失應有權益，

此況實難給予公務人員妥適保障。是故，應

於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中規範獎勵及其補

償方式，或研擬延長補休期限等規定，用以

保障我國公務員之權益。 

本項主辦單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